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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出售Glencore Finance (Europe) SA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的公告 

 

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09年12月23日的公告(「公告」)有關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，金湖礦業

(BVI)有限公司(「金湖礦業」)認購2億美元由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和Glencore AG擔保，於

2014年到期及年利率為5%的Glencore Finance (Europe) SA可換股債券（「Glencore可換股債

券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金湖礦業於

2010年5月完成Glencore可換股債券的認購。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金湖礦業分別於2011年10月14日及2011年10月28日出售1.365億美元及

0.635億美元Glencore可換股債券，扣除中介費用後的淨收入分別為176,141,875.46美元及

84,278,609.70美元，金湖礦業出售2億美元Glencore可換股債券的淨收入合計為260,420,485.16

美元。 

 

截至2011年6月30日，金湖礦業合計收到Glencore可換股債券的利息為11,416,664美元。 

 

有關出售的Glencore可換股債券已於2011年11月7日完成交割。 

 

本公告為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 

 

 
中國，福建，2011年11月7日 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之用 


